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弘光科技大學推廣營運處教保產業發展中心 
幼兒保育系學生實務增能申請表 

填單日期：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 

督導(主任) 

簽核：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同意申請             □不同意申請 

教保中心主任 

簽核： 

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同意申請             □不同意申請 

姓名： 班級：  

聯絡電話： 電子郵件： 

申請單位 

□臺中市______親子館 

□臺中市公設民營______托嬰中心 

□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 

申請時數 

親子館： 

□10 小時 

□11-50 小時 

□51-100 小時 

托嬰中心： 

□1個月內排定 20 小時 

□3個月內排定 56 小時 

□6個月內排定 100 小時 

居家托育服務中心： 

□1-2 天排定 20 小時 

□3-7 天排定 21-40 小時 

申請時間 請填入附件 1-實務增能時間規劃表 執行方案 方案□一□二□三 

申請人簽名  

備註 

1. 請先詳閱附件 2-服務內容規劃。 

2. 申請時請檢附本申請表及附件 1-實務增能時間規劃表。 

3. 請於 2 週以前完成申請，以利單位評估規劃。 

4. 申請資料請送至推廣營運處教保產業發展中心辦公室(Q 棟 112) 

5. 托嬰中心需檢附健康檢查報告，如附件 2-服務內容規劃-托嬰中心注

意事項。 

6. 服務期間若構成影響孩子身心靈及單位運作與形象，教保中心有權

隨時終止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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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-實務增能時間規劃表 

序 日期 時間 時數 備註 

範例 114 年 02 月 01 日 09:00-13:00 4 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
11     

12     

總計時數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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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服務內容規劃【親子館】 

申請時數：10 小時 

服務內容 

 

1.服務介紹。 

2.基礎清潔【環境篇】-環境清潔、換場清潔。 

  週二~週五(12:00-12:30/13:30-14:00/17:00-17:30)。 

  週六~週日(11:00-12:00/14:30-14:45/15:15-15:30/17:00-17:30)。 

3.基礎清潔【教具篇】-教玩具清潔(館內/社區)教玩具上架(館內/社區)。 

備註：實際服務內容將依據預約時段區間而有所調整。 

 

 

 

申請時數：11-50 小時 

服務內容 

1.服務介紹。 

2.基礎清潔【環境篇】-環境清潔、換場清潔。 

  週二~週五(12:00-12:30/13:30-14:00/17:00-17:30)。 

  週六~週日(11:00-12:00/14:30-14:45/15:15-15:30/17:00-17:30)。 

3.基礎清潔【教具篇】-教玩具清潔(館內/社區)教玩具上架(館內/社區)。 

4.櫃台服務。 

5.走動式服務。 

6.各類活動協助(報到/拍照/活動協助/場地復原)。 

7.文書工作。 

8.臨時交辦事項。 

備註：實際服務內容將依據預約時段區間而有所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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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時數：51-100 小時 

服務內容 

1.服務介紹。 

2.下列方案擇一進行： 

方案一： 

執行親子活動一場 

指導內容:1.活動紀錄撰寫 2.試教指導 3.前置準備 4.現場執行技巧 

說  明: 

1.安排指導老師基礎培育執行親子活動。 

2.指導學生並安排時間「實地」執行一場。 

方案二： 

拍攝剪輯教具玩法一則 

指導內容:1.教具玩法設計記錄撰寫 2.教具玩法設計技巧 3.拍攝剪輯執行技巧 

說  明: 

1.安排指導老師指導設計教具玩法。 

2.協助修正玩法設計乙次。 

3.透過玩法設計需拍攝剪輯成教具指導短片。 

方案三： 

走動式服務實操經驗累積及教玩具借閱

面談實務經驗累積 

指導內容:1.走動式服務與櫃檯服務應對技巧 2.育兒指導技巧 3.館務日誌撰寫技巧 

說  明: 

1.增加走動式服務及櫃檯服務時間。 

2.服務當日值班老師協助指導走動式服務與櫃檯服務之應對。 

3.當日值班老師指導撰寫館務日誌數則(該日誌類幼兒行為觀察與紀錄)。 

3.基礎清潔【環境篇】-環境清潔、換場清潔。 

  週二~週五(12:00-12:30/13:30-14:00/17:00-17:30)。 

  週六~週日(11:00-12:00/14:30-14:45/15:15-15:30/17:00-17:30)。 

4.基礎清潔【教具篇】-教玩具清潔(館內/社區)教玩具上架(館內/社區)。 

5.櫃台服務。 

6.走動式服務。 

7.各類活動協助(報到/拍照/活動協助/場地復原)。 

8.文書工作。 

9.臨時交辦事項。 

備註：實際服務內容將依據業務整及預約時段區間彈性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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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實務增能規劃【托嬰中心】 

申請時數同一時段至多 2位學生 

服務內容 

方案一： 

20 小時(1 個月內完成) 

1.接聽電話與接待民眾諮詢相關禮儀。 

2.托育環境清潔、教玩具圖書清潔。 

3.陪孩子說故事。 

4.陪孩子遊戲、操作教玩具。 

5.協助托育活動進行。 

6.製作適齡教玩具。 

7.協助文書整理。 

8.各類活動協助(報到/拍照/活動協助/場地復原)。 

備註：服務內容視托嬰中心業務彈性調整。 

方案二： 

56 小時(3 個月內完成) 

方案三： 

100 小時(6 個月內完成)  

托嬰中心 

注意事項 

需先檢附健康檢查報告(可使用新生入學時的體檢表) 

(1)一般體檢項目。 

(2)x 光檢查。 

時數規範說明： 

每日至少 4小時；20 小時需於 1個月內完成；56 小時需於 3個月內完成；100 小時需於 6個月內完成。 

1.因托育活動區分為上午與下午進行，故每日最少應排定 4小時。 

2.時數規範為 20、56、100 小時，以利了解托嬰中心之托育運作。 

3.小朋友休息時間 12:00-14:30 不採計時數，故請避開本時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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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-服務內容規劃【居家托育服務中心】 

服務時間區間 20 小時(1-2 天)-同一時段至多 2位學生 

服

務

內

容 

1.居家托育服務介紹與了解。 

2.教玩具圖書消毒、歸位、整理與盤點。 

3.方案活動辦理-活動前物品準備、活動後的整理。 

4.行政業務學習-資料櫃表單整理與列印及文書工作(資訊網活動後資料登錄)。 

備註：實際服務內容將依據預約時段區間而有所調整。 

服務時間區間 21-40 小時(3-7 天)-同一時段至多 2位學生 

服

務

內

容 

1.居家托育服務介紹及業務了解。 

2.下列方案擇一進行： 

方案一： 

登記資料、托育補助收件與初審、訪客接

待與電話接聽服務(留言) 

指導內容：1.登記服務申請流程指導 2.托育補助申請流程指導 3.接待技巧與電話接聽 

說    明： 

1.安排人員帶領同學認識托育人員登記應備資料、托育補助申請應備資料。 

2.透過實際審件，了解居家登記服務內涵。 

方案二： 

「定點臨時托育教室」為範例，進行托育

空間與托育環境安全規劃 

指導內容：1.居家托育基礎知識介紹 2.工作實務模擬 3.訪談與紀錄 

說    明： 

1.講解居家托育訪視的目的與重要性，了解訪視的目標。 

2.進入定點臨托教室，模擬檢查托育環境是否符合安全規範（如是否有危險物品、電源插

座是否防護、玩具是否清潔）。 

3.角色扮演，由一名同學模擬托育人員，另一名模擬訪視員，進行訪談與問題記錄。 

3.教玩具、圖書消毒、歸位、整理與盤點。 

4.方案活動辦理-活動前物品準備、活動後的整理。 

5.行政業務學習-資料櫃表單整理與列印及文書工作(資訊網活動後資料登錄)。 

備註：實際服務內容將依據預約時段區間而有所調整。 

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注意事項： 
1.需簽訂「個資保密同意書」，對外不得談論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相關業務及個案(托育人員、家長、幼兒)以保障其隱私權益。 

2.內部文件資料未經同意不能任意取閱，協助整理歸位之文件資料「不得影印、拍照錄影或帶離居家托育服務中心」。 

3.留意個人言行與禮儀，對洽公訪客民眾、工作夥伴應禮貌招呼、穿著整齊，以維護個人及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正面形象。 


